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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公共英语教学实施办法 

 

为体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，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实

际水平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，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

的积极性，提高我校公共英语教学质量及学生英语水平，特

此修订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公共英语教学要求 

（一）学生在校期间需修满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所有公

共英语课程的学分。 

（二）根据国家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，本校非艺术类

专业（英语除外，下同）本科学生基础阶段的公共英语课程

设置分别为大学英语(1)、大学英语(2)、大学英语(3)、大

学英语(4)。国贸专业基础阶段的公共英语课程设置分别为

英语精读(1)、英语精读(2)、英语精读(3)、英语精读(4)。

艺术类专业基础阶段的公共英语课程设置分别为基础英语

(1)、基础英语(2)、基础英语(3)、基础英语(4)。 

第二条 修读形式和方法 

（一）非艺术类本科专业的学生从大学英语(1)起修，

分四学期修完。国贸专业的学生从英语精读(1)起修，分四

学期修完。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从基础英语(1)起修，分四学

期修完。 

（二）公共英语重修形式和方法按照学校《课程重修管

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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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共英语免修管理： 

1.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 425 分及以上的学生，可在

大二年级第二学期（春季学期）开学 2周内携带成绩单原件

及其复印件自愿申请该学期公共英语课程（大学英语（4）

或基础英语（4））的免修免试；  

2.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 425 分及以上的学生，

可在大二年级第一学期（秋季学期）开学 2周内携带成绩单

原件及其复印件自愿申请该学期及其第二学期公共英语课

程（大学英语（3）或基础英语（3）、大学英语（4）或基

础英语（4））的免修免试。 

3.国贸专业的公共英语课程免修免试参照《安徽信息工

程学院管理工程学院学生课程替代和学分置换认定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执行。 

4.高中阶段外语以其他小语种（非英语）学习的学生，

若获得其他语种相关等级证书，可在每学期开学 2 周内申请

该学期公共英语免修免试。免修免试需每学期填写申请表，

并出具相关证明。 

第三条 公共英语成绩记载 

（一）公共英语课程的综合成绩以期末考试为主，平时

考核为辅，其中每学期平时成绩需完成学院《大学英语诊断

性练习系统》相关学习内容。 

（二）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 425 分及以上，申请公

共英语课程免修免试的学生，四级成绩 425-474 分，免修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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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公共英语成绩计为 80 分；四级成绩 475-524 分，免修免

试公共英语成绩计为 85 分；四级成绩达 525 分及以上，免

修免试公共英语成绩计为 90 分。四级通过的学生如果没有

提交免修免试申请，需参加该学期公共英语课程学习和期末

考试，期末考试成绩据实记载。 

(三)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 425 分及以上，申请公共

英语课程免修免试的学生，六级成绩 425-474 分，免修免试

公共英语成绩计为 85 分；六级成绩 475-524 分，免修免试

公共英语成绩计为 90 分；六级成绩达 525 分及以上，免修

免试公共英语成绩计为 95 分。六级通过的学生如果没有提

交免修免试申请，需参加该学期公共英语课程学习和期末考

试，期末考试成绩据实记载。 

（四）高中阶段外语以其他小语种（非英语）学习的学

生，在修完该学期公共英语课程学习后，可申请该学期公共

英语免试，成绩计为 60 分。若获得其他语种相关等级证书，

可申请公共英语免修免试，成绩计为 90 分。 

第四条 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管理 

（一）高考英语成绩达到 110 分的学生可在大学入学第

一学期报名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。大一第二学期全国

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报名全面放开。 

（二）学生在本校报名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

取得的成绩有效；在校外报名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

试取得的成绩不予认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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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本办法从 2017 级开始实施。此前颁布的关于公

共英语教学与成绩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

以本办法为准，按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由基础教学部和教务处共同负责解释。 
 


